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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文件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大地生态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

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成立、刘志强、李娟娟、田俊琴、武晓晖、邸志珲、李健、刘倩、白婷婷、

王瑾、赵兵、赵海霞、刘旭、刘祥凯、赵仲鹤、李秀丽、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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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液态污染物应急收集系统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液态污染物应急收集系统建设、运行与维护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道路涉水环境敏感目标路段应急收集系统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T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T 50483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标准

GB 50873 化学工业给水排水管道设计规范

GB/T 50934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化学品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

学品。

3.2

液态污染物

在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时，可能导致水体污染的泄漏物、受污染的消防水及雨水等液态物

质。

3.3

应急收集系统

对事故状态下液态污染物进行收集的系统，一般包含收集单元、监控单元及储存单元。简称“收集

系统”。

3.4

水环境敏感目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7%E6%AF%92%E5%8C%96%E5%AD%A6%E5%93%81/31904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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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内乡镇及以上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跨（省、市）界断面、泉域重点保护区、重

要湿地、水生生物保护区（以水生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

物重要栖息地、水产养殖区、盐场保护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或具有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其他水生态

环境敏感区等。

4 总体原则

4.1 收集系统选址宜具备建设所需场地及供电、通信等配套设施的条件。不具备建设所需场地的路段，

可设置防护栏（墙）、应急导流槽等风险防控设施。

4.2 根据道路地形合理布局收集系统，选择液态污染物易截留处，以重力自流方式收集、储存。

4.3 收集系统宜采用数字化、自动化远程控制设计，自动响应、截留液态污染物，通过通信设施向相

关部门及人员发出警报。

5 建设

5.1 收集单元

5.1.1 一般包含引流管道（沟渠）、截流闸(阀)。

5.1.2 宜单独布设，或与雨水收集、排水设施结合布设。

5.1.3 引流管道（沟渠）参照 JTG/T D33 建设，参照 GB 50873、GB/T 50934采取防渗措施，参照GB 50014、

GB/T 50046 和 GB 50873 采取防腐蚀措施。

5.1.4 截流闸(阀)设置参照 GB 50873，综合考虑防爆、防腐蚀等。

5.2 监控单元

5.2.1 一般包含监测池、在线监测设备、传感器、信号处理装置及视频监控设施。

5.2.2 监测池宜设置于收集单元和储存单元之间，并满足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要求。

5.2.3 在线监测设备设置于监测池内，监测过流水质，分析是否被污染。

5.2.4 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参照 HJ 353 和 HJ 915。

5.2.5 在线监测指标通常以电导率、pH 值为污染物主要感知指标，以密度等为污染物次要感知指标。

感知指标上下限建议值见附录 B。

5.2.6 传感器置于监测池内，并将监测信号传输至信号处理装置。

5.2.7 信号处理装置在收到监测信号后，通过预设程序或人工判别，确定过流水质后发出相应指令，

控制储存单元工作。

5.2.8 具备安装条件的路段宜设置视频监控设施，视频监控设施具备道路车辆运动状态判别功能，实

时向监控中心传输视频信号。

5.3 储存单元

5.3.1 一般包含闸（阀）及其控制设施和事故应急池。

5.3.2 闸（阀）设置参照 GB 50873，综合考虑防爆、防腐蚀等。

5.3.3 闸（阀）控制设施宜具备手自一体控制功能，在收到信号处理装置指令后，立即开启或关闭相

关闸（阀），将非污染径流排入排水设施，将液态污染物导入事故应急池。

5.3.4 事故应急池配备液位报警装置，达到预警液位时应及时清空。

5.3.5 事故应急池参照 GB/T 50483、GB/T 50934 采取防渗措施，参照 GB 50014、GB/T 50046、GB/T 5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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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防腐蚀措施。

5.3.6 事故应急池设置警示牌或安全保护设施。

5.3.7 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确保能够容纳大荷载罐式运输车辆所载危险化学品一次完全泄漏量、罐车

降温及路面残留物冲洗可能产生的消防用水量及雨量之和。事故应急池总容积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如计

算所得总池容较大，可综合考虑建设用地、地形条件、事故区汇水路段长度、液态污染物泄漏量等影响

因素建设 1 个或多个事故应急池。

5.3.8 事故应急池总容量按式（1）～式（4）：

V=V1+V2+V3 ………………………………………(1)

V2=Q×t×S ………………………………………(2)

V3=q×t×F×10-3 ………………………………………(3)

F=W×L ………………………………………(4)

式中：

V ——事故应急池总容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1 ——事故发生区域内罐式车辆装载的最大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2——处理事故时预计产生的消防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3——事故发生时可能进入收集系统的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每小时每平方米消防用水量（建议值为0.72 m3/h·m2），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每平方米

（m3/h·m2）；

t ——消防设施处置事故历时（建议值为2 h），单位为小时（h）；

S ——消防控制面积（建议值为100 m2），单位为平方米（m2）；

q ——降雨强度，按平均小时降水量计算，单位为毫米每小时（mm/h）；

F ——事故区汇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W——事故区汇水路段宽度，单位为米（m）；

L ——事故区汇水路段长度，单位为米（m）。

6 运行与维护

6.1 制定收集系统管理制度，做好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检修，并记录和归档。

6.2 定期对收集系统进行巡检，巡检频次不低于每月 1 次。

6.3 定期对收集系统进行维护，维护内容包括引流管道（沟渠）及监测池检查清理、仪器与系统检查、

易损件更换等。维护频次不低于每月 1 次。

6.4 定期对收集系统设备设施进行检修，每年不少于 1 次。

6.5 在线监测设备定期校准，停机再次运行时重新校准。

6.6 事故状态下，及时将事故应急池中液态污染物转运处理。事故处理完毕后清洗池体，将清洗废水

一并转运处理。非事故状态下，事故应急池保持常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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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收集系统示意图

收集系统示意图见图 A.1。

图 A.1 收集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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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在线监测指标建议限值

在线监测指标建议限值见表 B.1。

表 B.1 在线监测指标建议限值

监测指标 单位 报警值 异常变化报警值

电导率 μS/cm ＞400 或＜50 ＞10 倍月均值或＜1/10 月均值

pH 值 —— ＞9 或＜5 ——

密度 g/cm3 ＞1.05 或＜0.95 上下波动超过月均值 30%

注：月均值指收集系统传感器统计的电导率或密度近一个月内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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